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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市城区香洲街道城镇老旧小区微改造项目

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汕尾市城区财政局：

我们接受汕尾市城区财政局委托，对汕尾市城区香洲街道城镇老旧小区微改

造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估并出具专项咨询报告。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 号—预测性

财务信息的审核》。相关单位对本期债券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

责。这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

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这些

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

了列报。

此报告的分析依据是基于各方提供给我们的所有资料，我们假定其可信而未

进行验证，因此我们对这些信息资料的准确性不做任何保证。此报告是基于与业

务约定书有关的所有服务，仅供贵方参考及内部使用。此报告所有内容不构成我

们的投资建议。任何第三方没有权利以任何形式或基于任何目的，依赖我们的咨

询意见、报告、或其他服务，我们不会对任何第三方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可能

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经专项审核，我们认为本期债券的项目收益预测在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

下，本次评估的本期债券项目预期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能够合

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正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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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2019 年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李克强总理指出，加快部署推进老旧小区改造，

顺应群众期盼改善居住条件。老旧小区改造作为惠民生、稳投资、扩内需、促消

费重要举措，得到中央政府高度关注，各级政策陆续出台。

省、市、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制定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推进方案，明确老旧

小区改造工作目标、主要任务和实施保障设施等内容，保障改造工作的有序推进。

2021 年 2 月广东省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

到“十四五”期末，基本完成我省 2000 年底前建成的需改造城镇老旧小区任务。

2020 年 12 月汕尾市印发《汕尾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城市有机更新工作的实施意

见》，按照“试点先行、建管并举、共同缔造”的理念，稳步有序推进城镇老旧

住宅小区改造工作。2021 年 3 月汕尾市城区印发《汕尾市城区老旧小区改造实

施方案》，提出 2021-2025 年要完成 74 个老旧小区升级改造工作。

鉴于此，为贯彻落实国家、广东省及汕尾市各级政府关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的实施指导意见，着力改善当地人居环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建设单位通过充

分的市场调研，决定对香洲街道辖区内 2000 年之前建设城镇老旧小区进行改造。

项目区域内房屋密度高、采光通风条件差，基础设施不完善，卫生条件差，各种

管线杂乱无章，排水排污不畅，垃圾成灾，街巷狭窄、拥挤，存在严重消防隐患，

居民居住环境十分令人堪忧，不仅严重影响了城市的美观，而且阻碍了城市化进

程，制约了镇区的发展，已成为困扰汕尾市城市发展的“痼疾”。根据汕尾市

2018 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规划，本项目符合该文件支持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

目，是列入汕尾市城区“十四五”规划城市更新建设项目之一，也是《汕尾市城

区老旧小区改造实施方案》必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的项目之一。本项目的建设必将

推动汕尾市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为汕尾市经济发展增砖添瓦。

二、评估要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三十五条提出：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

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举借债务的规模，由国务院报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依照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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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下达的限额举借的债务，列入本级预算调整方案，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批准。举借的债务应当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偿还资金来源，只能用于公益性

资本支出，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

根据 2017 年财政部公布的《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文件相关要求，分类发行专

项债券建设的项目，应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

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此外，

财政部 2018 年印发的《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财预〔2018〕

209 号）提出新增专项债券发行时，需对拟发行专项债券对应项目第三方评估信

息进行公开。其中，财务评估报告重点是项目预期收入和融资平衡情况。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侦券发行及项目

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提出收益兼有政府性基金收入和

其他经营性专项收入，且偿还专项债券本息后仍有剩余专项收入的重大项目，可

以由有关企业法人项目单位根据剩余专项收入情況向金融机构市场化融资。与此

同时积极鼓动金融机构提供配套融资支持。对于实行企业化经营管理的项目，鼓

励和引导银行机构以项目货款等方式支持符合标准的专项债券项目。鼓励保险机

构为符合标准的中长期限专项债券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允许项目单位发行公司信

用类债券，支持符合标准的专项债券项目。根据文件相关要求，地方政府发行专

项债券，需要在满足法定专项债务限额的前提下，充分考虑资金筹措的充足性和

稳定性。项目单位采用专项债券以及配套融资的方式筹集资金，需要在满足政策

规定的前提下，充分考虑项目净收益对专项债券及配套融资还本付息的偿付能力。

《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财预〔2020〕94

号）要求各财政厅（局）：合理把握专项债券发行节奏、科学合理确定专项债券

期限、优化新增专项债券资金投向、依法合规调整新增专项债券用途、严格新增

专项债券使用负面清单、加快新增专项债券资金使用进度、依法加大专项债券信

息公开力度、健全通报约谈机制和监督机制。

我们根据国家和地方相关政策文件，以真实、客观、完整、有效为原则,对

本项目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情况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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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付本息情况

1.汕尾市城区香洲街道城镇老旧小区微改造项目，2022 年度已安排专项债

券资金 5,000.00 万元，其中：1月已发行 2022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七期）

1,000.00 万元，发行年限 20 年，实际利率 3.28%，每半年付息，第 20 年年末还

本付息；3月已发行 2022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五期）4,000.00 万元，发

行年限 20 年，实际利率 3.32%，每半年付息，第 20 年年末还本付息。

2023 年度已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18,455.00 万元，其中：5月已发行 2023 年

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三期）3,000.00万元，发行年限20年，实际利率3.00%，

每半年付息，第 20 年年末还本付息；8月上旬已发行 2023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

券（三十六期）6,300.00 万元，发行年限 20 年，实际利率 3.06%，每半年付息，

第 20 年年末还本付息；8月下旬已发行 2023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五十四期）

8,700.00 万元，发行年限 20 年，实际利率 3.00%，每半年付息，第 20 年年末还

本付息；11 月已通过 2023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五十二期）汕尾市城区引西

灌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调整 455.00 万元至本项目，发行年限 15 年，实际利率

2.96%，每半年付息，第 15 年年末还本付息。

2024 年已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20,000.00 万元，其中：3月已发行 2024 年广

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六期）3,500.00 万元，发行年限 20 年，实际利率 2.67%，

每半年付息，第 20 年年末还本付息；5月下旬已发行 2024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

券（三十五期）9,500.00 万元，发行年限 10 年，实际利率 2.42%，每半年付息，

第 10 年年末还本付息；8月下旬已发行 2024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六十三期）

7,000.00 万元，发行年限 15 年，实际利率 2.30%，每半年付息，第 15 年年末还

本付息。

项目本年度及以后年度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76,545.00 万元，假设融资利

率 4.05%，每半年支付利息，期限为二十年，第二十年末偿还本金。应还本付息

情况如下：

项目还本付息计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金

额

本期偿还本

金
期末本金余额 融资利率 应付利息

还本付息合

计

已融资 1,000.00 1,000.00 3.28% 656.00 1,6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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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融资 4,000.00 4,000.00 3.32% 2,656.00 6,656.00

已融资 3,000.00 3,000.00 3.00% 1,800.00 4,800.00

已融资 6,300.00 6,300.00 3.06% 3,855.60 10,155.60

已融资 8,700.00 8,700.00 3.00% 5,220.00 13,920.00

已融资 455.00 455.00 2.96% 202.02 657.02

已融资 3,500.00 3,500.00 2.67% 1,869.00 5,369.00

已融资 9,500.00 9,500.00 2.42% 2,299.00 11,799.00

已融资 7,000.00 7,000.00 2.30% 2,415.00 9,415.00

第一年 76,545.00 76,545.00 4.05% 3,100.07 3,100.07

第二年 76,545.00 76,545.00 4.05% 3,100.07 3,100.07

第三年 76,545.00 76,545.00 4.05% 3,100.07 3,100.07

第四年 76,545.00 76,545.00 4.05% 3,100.07 3,100.07

第五年 76,545.00 76,545.00 4.05% 3,100.07 3,100.07

第六年 76,545.00 76,545.00 4.05% 3,100.07 3,100.07

第七年 76,545.00 76,545.00 4.05% 3,100.07 3,100.07

第八年 76,545.00 76,545.00 4.05% 3,100.07 3,100.07

第九年 76,545.00 76,545.00 4.05% 3,100.07 3,100.07

第十年 76,545.00 76,545.00 4.05% 3,100.07 3,100.07

第十一年 76,545.00 76,545.00 4.05% 3,100.07 3,100.07

第十二年 76,545.00 76,545.00 4.05% 3,100.07 3,100.07

第十三年 76,545.00 76,545.00 4.05% 3,100.07 3,100.07

第十四年 76,545.00 76,545.00 4.05% 3,100.07 3,100.07

第十五年 76,545.00 76,545.00 4.05% 3,100.07 3,100.07

第十六年 76,545.00 76,545.00 4.05% 3,100.07 3,100.07

第十七年 76,545.00 76,545.00 4.05% 3,100.07 3,100.07

第十八年 76,545.00 76,545.00 4.05% 3,100.07 3,100.07

第十九年 76,545.00 76,545.00 4.05% 3,100.07 3,100.07

第二十年 76,545.00 76,545.00 4.05% 3,100.07 79,645.07

合计 120,000.00 82,974.07 202,974.07

2.本年融资前，项目已发生融资行为，已产生相关融资成本。

（二）、净现金流入

1.项目自身营运收益

1-1.基本假设条件及依据

（1）国家及地方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是国家宏观政策无

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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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3）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4）发行人制定的项目运营计划、可返还政府收益等能够顺利执行；

（5）项目营运收费价格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1-2.项目自身产生的净现金流入

（1）收入预测

根据募投报告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收入包括停车场(位)收入、户

外媒体收入、自助售货机和充电桩收入、5G 基站出租收入。在债券存续期内，

本项目合计收入 431,124.58 万元。（详见附件的收入预测和测算表）

（2）成本预测

根据募投报告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支出包括人员成本和办公费

用及其他管理支出。在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合计成本 20,395.98 万元。（详见

附件的成本预测和测算表）

（3）项目自身资金平衡相关收益和现金流情况

根据测算，汕尾市城区香洲街道城镇老旧小区微改造项目在债券存续期内的

项目营运收益为 410,728.60 万元，在债券存续期末的累计净现金流量为

207,754.53 万元，累计净现金流量大于 0。（详见附件的项目自身资金平衡相关

收益情况以及现金流测算表）

（三）、预期项目自身收益形成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偿还融资本

金和利息情况

本融资项目收益为项目自身营运产生的现金流入，项目营运前需支付的融资

利息由项目建设资金支付，预期自融资开始日至第二十年内，项目产生的政府性

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用于偿还融资本息的情况如下。

按项目自身收益的 100%比例计算收益的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债券存续期间各

年度运营收益
备注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43,455.00 20,972.62 64,427.62

第一年 3,100.07 3,100.07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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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 3,100.07 3,100.07 0.00

第三年 3,100.07 3,100.07 14,599.85

第四年 3,100.07 3,100.07 15,329.84

第五年 3,100.07 3,100.07 16,096.33

第六年 3,100.07 3,100.07 16,901.15

第七年 3,100.07 3,100.07 17,746.21

第八年 3,100.07 3,100.07 18,633.52

第九年 3,100.07 3,100.07 19,565.20

第十年 3,100.07 3,100.07 20,543.46

第十一年 3,100.07 3,100.07 21,570.63

第十二年 3,100.07 3,100.07 22,649.16

第十三年 3,100.07 3,100.07 23,781.62

第十四年 3,100.07 3,100.07 24,970.70

第十五年 3,100.07 3,100.07 26,219.23

第十六年 3,100.07 3,100.07 27,530.19

第十七年 3,100.07 3,100.07 28,906.70

第十八年 3,100.07 3,100.07 30,352.04

第十九年 3,100.07 3,100.07 31,869.64

第二十年 76,545.00 3,100.07 79,645.07 33,463.12

合计 120,000.00 82,974.07 202,974.07 410,728.60

本息覆盖倍数 2.02

（四）风险分析

依据当前的市场状况及数据，对未来的收益及现金流进行预测，存在较大的

不确定性。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中，未来项目自身收益的变动对本项目的影响最

为重要。本着保守性原则，下面对项目自身收益向下波动进行敏感性分析。

按项目自身收益的 90%计算收益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债券存续期间各

年度运营收益
备注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43,455.00 20,972.62 64,427.62

第一年 3,100.07 3,100.07 0.00

第二年 3,100.07 3,100.07 0.00

第三年 3,100.07 3,100.07 13,139.87

第四年 3,100.07 3,100.07 13,796.86

第五年 3,100.07 3,100.07 14,486.70

第六年 3,100.07 3,100.07 15,211.04

第七年 3,100.07 3,100.07 15,971.59

第八年 3,100.07 3,100.07 16,77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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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年 3,100.07 3,100.07 17,608.68

第十年 3,100.07 3,100.07 18,489.11

第十一年 3,100.07 3,100.07 19,413.57

第十二年 3,100.07 3,100.07 20,384.24

第十三年 3,100.07 3,100.07 21,403.46

第十四年 3,100.07 3,100.07 22,473.63

第十五年 3,100.07 3,100.07 23,597.31

第十六年 3,100.07 3,100.07 24,777.18

第十七年 3,100.07 3,100.07 26,016.03

第十八年 3,100.07 3,100.07 27,316.84

第十九年 3,100.07 3,100.07 28,682.68

第二十年 76,545.00 3,100.07 79,645.07 30,116.81

合计 120,000.00 82,974.07 202,974.07 369,655.74

本息覆盖倍数 1.82

按项目自身收益的 80%计算收益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债券存续期间各

年度运营收益
备注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43,455.00 20,972.62 64,427.62

第一年 3,100.07 3,100.07 0.00

第二年 3,100.07 3,100.07 0.00

第三年 3,100.07 3,100.07 11,679.88

第四年 3,100.07 3,100.07 12,263.87

第五年 3,100.07 3,100.07 12,877.07

第六年 3,100.07 3,100.07 13,520.92

第七年 3,100.07 3,100.07 14,196.97

第八年 3,100.07 3,100.07 14,906.82

第九年 3,100.07 3,100.07 15,652.16

第十年 3,100.07 3,100.07 16,434.76

第十一年 3,100.07 3,100.07 17,256.50

第十二年 3,100.07 3,100.07 18,119.33

第十三年 3,100.07 3,100.07 19,025.29

第十四年 3,100.07 3,100.07 19,976.56

第十五年 3,100.07 3,100.07 20,975.39

第十六年 3,100.07 3,100.07 22,024.16

第十七年 3,100.07 3,100.07 23,125.36

第十八年 3,100.07 3,100.07 24,281.63

第十九年 3,100.07 3,100.07 25,495.71

第二十年 76,545.00 3,100.07 79,645.07 26,77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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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20,000.00 82,974.07 202,974.07 328,582.88

本息覆盖倍数 1.62

经测算：按项目自身收益的 90%计算的情况下，本息覆盖倍数为 1.82；按项

目自身收益的 80%计算的情况下，本息覆盖倍数为 1.62。因此，项目具有较强的

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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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评价说明

一、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

为满足汕尾市城区市政建设需求，推进汕尾市城区经济发展，完善汕尾市城

区基础配套设施。鉴于在建项目预计运营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

均划入财政资金，由财政统筹使用，实现汕尾市城区香洲街道城镇老旧小区微改

造项目自身收益与融资进行自求平衡。

二、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假设

（一）国家及地方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是国家宏观政策无

重大变化；

（二）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三）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四）发行人制定的项目运营计划、可返还政府收益等能够顺利执行；

（五）项目营运收费价格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六）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三、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说明

（一）汕尾市城区香洲街道城镇老旧小区微改造项目情况说明

1.项目组织实施机构

根据汕尾市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持有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显示，汕尾

市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汕尾市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441502007243996E

住所 汕尾市区通港路 325 号

法定代表人 张开宇

机构性质 机关

赋码机关 汕尾市城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2.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汕尾市城区香洲街道城镇老旧小区微改造项目

项目建设内容

本次微改造涉及东兴社区、中区社区、新区社区、园林社

区、新瑶社区、城南社区、后径小区、吉祥花园、康平苑、

西门福利楼、供电小区、竹器社小区、荷合小区、城建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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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楼、后径小区、文昌小区、高第小区和城内南小区等共

计 933 栋楼，涉及社区户数为 13458 户，涉及社区人群约

55293 人。项目改造范围约 175 公顷，涉及改造的建筑总

面积约 77.7 万平方米，道路改造面积约为 22.08 万平米，

巷道改造面积约为 6.77 万平方米，人行道升级改造面积约

为 9.94 万平方米。

项目本年度及以后年度

专项债券融资金额
76,545.00 万元

项目建设工期 2022 年 10 月-2026 年 12 月

项目正式运营日期 2027 年 1 月

项目获批情况

2021 年 10 月 25 日，该项目取得了汕尾市城区发展和改革

局文件《关于汕尾市城区香洲街道城镇老旧小区微改造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汕市区发改投审〔2021〕13

号），同意该项目实施。

2022 年 4月 8 日，该项目取得了汕尾市城区发展和改革局

文件《关于汕尾市城区香洲街道城镇老旧小区微改造项目

修编的复函》（汕市区发改投审〔2022〕25 号），同意该

项目修编。

2023 年 3月 3 日，该项目取得了汕尾市城区发展和改革局

文件《汕尾市城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汕尾市城区香洲街道

城镇老旧小区微改造项目变更的复函》（汕市区发改投审

〔2023〕12 号），同意该项目第二次修编。

3.项目投资总估算及筹措方式

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120,296.72 万元，以前年度已融资 43,455.00 万元，2025

年度及以后年度申请专项债券共 76,545.00 万元，其余建设资金由财政局统筹安

排或项目单位自筹。

投资估算表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1 建筑工程费 90,274.14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4,950.12

其中：征拆费 13,774.80

4 预备费 5,072.46

总投资 120,29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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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营运收入及成本估算

1.收入预测

根据募投报告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收入包括停车场(位)收入、户

外媒体收入、自助售货机和充电桩收入、5G 基站出租收入。项目开始运营后，

收入按年增长率 5%测算。

（1）停车场(位)收入

根据规划项目建设约有 8356 个，预计每车位每天收费约 25 元，则一年可创

造停车场(位)收入约 7,624.85 万元。

（2）自助售货机、充电桩收入

包括自助售货机、充电桩等使用收益，项目建成后预计可以提供约 100 台自

助售货机和 2000 个充电桩。按照自助售货机年租金 2万元/台；考虑到新能源汽

车使用率不断上升，充电桩年收益按 3万元/个计。自动售货机和充电桩的年收

入约 6,200.00 万元。

（3）户外媒体收入

包括户外广告牌、多媒体等使用收益，广告牌设置 60 个，每个年出租收费

10 万元，多媒体设备设置 100 个，每个年出租收费 4万元，预计年收入约为

1,000.00 万元。

（4）5G 基站出租

项目预计可以提供约 50 个 5G 基站，按照年租金 10 万元/个计，年 5G 基站

出租收入约为 500.00 万元。

收入测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停车场收入
自助售货机、充

电桩收入
户外媒体收入 5G 基站出租 合计

第一年 0.00 0.00 0.00 0.00 0.00

第二年 0.00 0.00 0.00 0.00 0.00

第三年 7,624.85 6,200.00 1,000.00 500.00 15,324.85

第四年 8,006.09 6,510.00 1,050.00 525.00 16,091.09

第五年 8,406.40 6,835.50 1,102.50 551.25 16,895.65

第六年 8,826.72 7,177.28 1,157.63 578.81 17,740.43

第七年 9,268.05 7,536.14 1,215.51 607.75 18,627.45

第八年 9,731.46 7,912.95 1,276.28 638.14 19,558.82

第九年 10,218.03 8,308.59 1,340.10 670.05 20,53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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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年 10,728.93 8,724.02 1,407.10 703.55 21,563.60

第十一年 11,265.38 9,160.22 1,477.46 738.73 22,641.78

第十二年 11,828.64 9,618.23 1,551.33 775.66 23,773.87

第十三年 12,420.08 10,099.15 1,628.89 814.45 24,962.57

第十四年 13,041.08 10,604.10 1,710.34 855.17 26,210.69

第十五年 13,693.14 11,134.31 1,795.86 897.93 27,521.23

第十六年 14,377.79 11,691.02 1,885.65 942.82 28,897.29

第十七年 15,096.68 12,275.58 1,979.93 989.97 30,342.15

第十八年 15,851.52 12,889.35 2,078.93 1,039.46 31,859.26

第十九年 16,644.09 13,533.82 2,182.87 1,091.44 33,452.23

第二十年 17,476.30 14,210.51 2,292.02 1,146.01 35,124.84

合计 214,505.21 174,420.78 28,132.38 14,066.19 431,124.58

2.成本预测

根据募投报告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支出包括人员成本和办公费

用及其他管理支出。项目开始运营后，成本按年增长率 5%测算。

（1）人员成本和办公费用

预计项目建成后需配置管理人员 25 人，人均工资福利为 8万元/年，办公费

用按照人均 1万元计。

（2）其他运营支出

其他运营支出包括基础设施维护等费用，暂按 500 万元计取，部分运营纳入

原运营管理。

成本测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人员成本和办公费用 其他管理支出 合计

第一年 0.00 0.00 0.00

第二年 0.00 0.00 0.00

第三年 225.00 500.00 725.00

第四年 236.25 525.00 761.25

第五年 248.06 551.25 799.31

第六年 260.47 578.81 839.28

第七年 273.49 607.75 881.24

第八年 287.16 638.14 925.30

第九年 301.52 670.05 971.57

第十年 316.60 703.55 1,020.15

第十一年 332.43 738.73 1,07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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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年 349.05 775.66 1,124.71

第十三年 366.50 814.45 1,180.95

第十四年 384.83 855.17 1,240.00

第十五年 404.07 897.93 1,302.00

第十六年 424.27 942.82 1,367.10

第十七年 445.48 989.97 1,435.45

第十八年 467.76 1,039.46 1,507.22

第十九年 491.15 1,091.44 1,582.58

第二十年 515.70 1,146.01 1,661.71

合计 6,329.79 14,066.19 20,395.98

3.项目自身资金平衡相关收益情况

根据上述测算，汕尾市城区香洲街道城镇老旧小区微改造项目在债券存续期

内的项目营运收益为 410,728.60 万元。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按项目营运收益的

100%

按项目营运收益的

90%

按项目营运收益的

80%

汕尾市城区香洲街道城镇

老旧小区微改造项目
410,728.60 369,655.74 328,582.88

合计 410,728.60 369,655.74 328,582.88

4.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融资项目运营期内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现金流入 项目现金流出 净现金流量 累计现金流量 备注

第一年 0.00 3,100.07 -3,100.07 -3,100.07

第二年 0.00 3,100.07 -3,100.07 -6,200.15

第三年 15,324.85 3,825.07 11,499.78 5,299.63

第四年 16,091.09 3,861.32 12,229.77 17,529.40

第五年 16,895.65 3,899.39 12,996.26 30,525.66

第六年 17,740.43 3,939.35 13,801.08 44,326.74

第七年 18,627.45 3,981.31 14,646.14 58,972.88

第八年 19,558.82 4,025.38 15,533.45 74,506.33

第九年 20,536.76 4,071.64 16,465.12 90,971.45

第十年 21,563.60 4,120.22 17,443.38 108,414.83

第十一年 22,641.78 4,171.23 18,470.56 126,885.39

第十二年 23,773.87 4,224.79 19,549.09 146,43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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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年 24,962.57 4,281.02 20,681.54 167,116.02

第十四年 26,210.69 4,340.07 21,870.63 188,986.64

第十五年 27,521.23 4,402.07 23,119.16 212,105.81

第十六年 28,897.29 4,467.17 24,430.12 236,535.93

第十七年 30,342.15 4,535.52 25,806.63 262,342.56

第十八年 31,859.26 4,607.30 27,251.97 289,594.53

第十九年 33,452.23 4,682.66 28,769.57 318,364.10

第二十年 35,124.84 145,734.41 -110,609.57 207,754.53

合计 431,124.58 223,370.05 207,754.53 207,754.53

四、总体评价

综上所述，在汕尾市城区香洲街道城镇老旧小区微改造项目营运收益预测及

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汕尾市城区香洲街道城镇老旧小区微改

造项目，在项目预计自身收益 100%、90%、80%实现的情况下，预期汕尾市城区

香洲街道城镇老旧小区微改造项目自身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

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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